
CC11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2023 年 10 月 9 日 星期一

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润本

股份”）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631号）。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

宏源承销保荐”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为60,690,000股。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42,483,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18,207,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7.38元/股。

根据《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4,352.4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向上取整

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4,276,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207,000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2,483,000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0.0536098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2023年

10月9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资金应于2023年10月9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

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10月9日（T+2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和网上投资者

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

购资金。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

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9

月28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

券大厦北塔707室进行了润本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

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753，4753，6753，8753，0753

末“5”位数 55822，05822，88272

末“6”位数 997842，797842，597842，397842，197842，254766

末“8”位数
12940626，25440626，37940626，50440626，62940626，75440626，8
7940626，00440626，3847194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润本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

签号码共有84,966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润本股份

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上证发〔2023〕33号）、《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上证发〔2023〕36号）、《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

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的要求，

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

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9月27日（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52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14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3,461,58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

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

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
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
占网下
有效申
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
量占网
下发行
总量的
比例

有限期配
售量（股）

无限售期
配售量
（股）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 类投
资者

9,072,770.00 67.40% 12,932,876 71.03% 1,296,690 11,636,186 0.01425461%

B 类投
资者

4,388,810.00 32.60% 5,274,124 28.97% 528,815 4,745,309 0.01201721%

总计 13,461,580.00 100.00% 18,207,000 100.00% 1,825,505 16,381,495 -

注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注2：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B类投资者为除A类外的其他投资者。

本次网下初步配售无余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和《发行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

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54047165、021-54047376

发行人：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10月9日

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
１０月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９日（Ｔ＋２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承销团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达”或“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８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主持了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９９３１，４９３１
末“５”位数 ３１７８８，１１７８８，５１７８８，７１７８８，９１７８８
末“６”位数 ２８４３４４，０８４３４４，４８４３４４，６８４３４４，８８４３４４
末“７”位数 ６００３１５９，１００３１５９
末“８”位数 ０１７３３４０８，７２１１８３４６，６６８６３０９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陕西华达Ａ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１，８９９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陕西
华达Ａ股股票。

发行人：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9日

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华达”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２，７００．６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
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１３１８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７００．６７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６．８７元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
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由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中信证券陕西华达股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陕西华达员工资管计划”））、与发
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以及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 ， 陕西华达员工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３１．７４５４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８％。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３３４．９４５８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１２．４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５４０．１３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２０．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６６．６９１２万股，约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１７．２８％。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７３．４４２８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１，５８５．８２８８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７０．９９％；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４８．１５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９．０１％。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２，２３３．９７８８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
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６１９．００５４０倍，高于１００倍，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
整数倍，即４４６．８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１，１３９．０２８８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５０．９９％；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９４．９５００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９．０１％。回拨后本次网
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５２２６６５４％，申购倍数为３，９１８．０８６０８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１０月
９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９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
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
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
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承销团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

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
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
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
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
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由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
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以及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陕西华达员工资管计划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１３１．７４５４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８％。 其他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３３４．９４５８万股，约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２．４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５４０．１３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２０．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４６６．６９１２万股，约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１７．２８％。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７３．４４２８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１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
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
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

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中信证券陕西华达股
份员工参与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１７，４５４ ３５，３９９，９８８．９８ １２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１１６，４８６ ２９，９９９，９７８．８２ １２

陕西西安国资国企综
合改革试验基金（有

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１，１１６，４８６ ２９，９９９，９７８．８２ １２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１，１１６，４８６ ２９，９９９，９７８．８２ １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
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
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２０８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２０５号］）、《深圳证
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００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３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３］１１０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
业务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８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
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９号）等相关法律法规，保荐人（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７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３１２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７，４０４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
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５，３７２，３５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
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３，４７０，３４０ ６４．６０％ ７，９８５，８１６ ７０．１１％ ０．０２３０１１６２％
Ｂ类投资者 １，９０２，０１０ ３５．４０％ ３，４０４，４７２ ２９．８９％ ０．０１７８９９３４％

合计 ５，３７２，３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３９０，２８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１２０１６９％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

售原则，其中零股４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
配售原则配售给“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中金沪深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９９
联系邮箱：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ｄｇｆ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陕西华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9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